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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国明

(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、上海社会科学院)

(一)

中国的法律体系，按照法律调整的内容的不同，可以分成国家法、民法、刑法、环

境法、诉讼法、国际法等不同的法律部门;按照制定机关的不同，可以分成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等，以示它们之间不同的等级和效力。

从法律体系可以看出，中国的立法权分成中央和地方两级。因为中国幅员辽阔、地

区之间发展不平衡，法律规定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均

可以制定涉及本行政区域地方事务的地方性法规。

除了地方性法规外，中国的中央政府即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。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地方政府可以制定政府规章，政府的各部门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。

从 1979 年至今，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达 180 多件。上海市人

民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数量更多，在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中，有一定数量是涉及文

化方面的。

(二)

上海文化立法的状况是与这个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的。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城

市之一，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城市，人们往往才把巴上海为发源地的文化成为 u海派文化

所谓 ω海派文化"的主要特征是多元文化的融合。上海曾经创下过中国文化上的许多

"第一"，比如，现代意义上最早的出版社、图书馆、电影厂等等。

改革开放后，上海的文化事业迅速发展。上海文化资源增长迅速，全市分布着各

类公共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纪念馆、文化馆、美术馆、科技馆以及社区文化活动中心。

我们这个会议所在地上海图书馆，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兴建的众多文化设施中的一个。

上海的娱乐文化发展也很迅速。主题公园、歌舞厅、影视放映厅、电子游戏房、卡

拉 OK 厅、健身房、保静球馆、游乐园、酒吧等遍布上海大街小巷。

上海还经常举行以展示民族文化和民俗为主的文化活动，地方文化得到了较好的

保护和传承。

不仅设施增加，上海的文化消费需求也快速增长，文化市场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

力。中国加入了明T1、 0 之后，国外的文化产品大量进入中国，就以本月来说，世界顶

级的四大交响乐团将来上海进行商业演出。 2005年时，上海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就已达

509 亿元，占全市 GDP 的 6.5% 。

(二)

文化事业的管理和发展，需要法制的保障。为此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与行

政法规。为了使国家的法律、行政法规能在上海得到很好地贯彻和执行，上海市人大

常委会制定了 5部地方性法规，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了 30多部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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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《上海市图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》、《上海市演出

市场管理条例》、《上海市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》、《上海市音像制品管理条仔份、《上

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》等地方性法规;

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了《上海市文物经营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市文化娱乐市场管理

条例实施细则》、《上海市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市公共文化馆管理办法》、《上

海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规定》等政府规章，内容涉及文物、出版、演出、电影、娱乐、

新闻广播、音像制品、城市艺术、文化市场管理、互联网等领域。

可以说，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在社会管理和日常社会生活的各

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在文化领域也是如此。上海的地方立法保障了国家法律

在上海的实施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国家的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实施细则，同时，也

使上海的文化管理和发展得以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 o

(四)

从现实状况看，上海文化领域的立法能够得到较好的执行。原因是，涉及文化管

理和发展的政府机关、文化单位以及相关的部门，都期望法律发挥现实的作用，从而

保证和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。

而且，这些机关、单位和部门对法律的实施炙有责任，如果不依法办事，或者推

卸实施法律的责任，相关责任者将受到法律的追究。

此外，在文化市场管理方面，八年前，上海建立了专门的执法机构，保证了法律

的有效实施。这支执法队伍建立后，首先使人们感觉到它作用的是，盗版音像制品被

逐出了市场。打击盗版，便是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，这也是兑现我国在加入 WTO

是对世界的承诺。

总之，上海采取了各种方法，以保证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和

规范性文件的实施。

(五)

上海的地方立法还将继续完善。与快速发展的上海经济与社会状况相比，上海的

文化立法涉及的内容应当进一步拓展。 2005 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府 10 多个部

门、相关大学和研究所协商，就上海科技、教育、文化等方面的法制建设情况尽心了

较为详尽的研究，在研究的成果中，包括提出了一些需要立法的项目。

1 关于文化发展方

上海的文化事业、文化产业和文化活动的发展，需要社会文化设施的规划和建设，

需要人才的培养，需要财政的扶持，这些都需要法规、规章等加以规定。

2 关于文化撞融资方曲

文化的发展仅靠政府的投入是不能满足需求的，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，吸纳

和引进各方资金，进一步扩大文化投融资，以使文化产业不断壮大。对各类文化基金

(公立、私募、社会募集等)的筹集、使用和监督;文化事业吸引多元投资的政策、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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径等，应在法规中明确加以规定。

3 关于民族民间

中国具有悠久文化传统，应当为子孙后代、为保护世界人类文化遗产，做好民族

民间文化保护工作。事实证明，这方面的立法是必要的。上海已经制定了保护历史文

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的立法，去年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对这部法规的实施情况进

行了检查和评估，证明这部法律对于保护城市文脉是很有效的，它的实施使一大批优

秀历史建筑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得以保存，并得到有效保护。

4

上海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很快。目前，基本建成了市、区(县)和街道(乡镇)

网络，形成了专取或兼职从事公益文化事业的队伍，为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

了有利条件和基本服务。但是，各类公益文化的法律地位还不够明确，这影响到公益

文化设施的建设、管理、运行、经费来源、从业人员的法律责任，等等。因此，对于

加强这方面立法的呼声很高。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连续几年收到这方面的立法议案。

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已经连续两年提出要制定《上海市图书馆条例》。吴馆长提

出的议案引起了人大常委会的重视，目前，正在进行立法的前期调查研究。

上海已经有关于公共图书馆的政府规章，从为图书馆提供法制保障方面观察，上

海在全国是列于先进行列的。吴馆长的议案实际作用是要将政府规章提升为地方性法

规。这是很好的设想。但是，根据经验，提出类似立法议案必须要回答:为什么政府

规章不够用，而需要地方性法规。我认为，如果政府规章可以解决问题，不必制定地

方性法规。只有当政府规章不能解决围书馆的实际问题时，制定地方性法规才显得必

要。

所以，地方立法的前期调查要逐个解决图书馆界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:

(1)菌书馆的设置与体制问题。现在，商书馆的建设已经纳入了城市总体规划。如

果强调立法是为了满足今后发展的需要，那必须弄清楚现在存在着的问题;

(2) 现在，公共囱书馆运行已经纳入政府财政预算，设置图书馆的主体不是图书

馆本身，因此，政府是图书馆资金投入的主体。如果制定地方性法规，在这方

面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;

(3) 资源共享问题在现有的制度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，地方性法规在这方面

可以克服哪些政府规章无法克服的障碍;

(4)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有完整的立法，包括复印图书的规定与版权保护的规

定之间的衔接，还有什么需要地方性法规专门加以规定的;

(5) 关于图书利用者权益的保护，有多少是其他法律覆盖不到，需要地方性法规

专门加以规定的，等等。

当然，还可以列举更多的问题。如果我们不能清晰地回答这些问题，我认为，围

书馆条例的出台是困难的。

我国的《图书馆法》酝酿了二十多年仍未出台，在我这个法律工作者看来，这种

情况似乎与该项立法要解决的问题不甚明确、有些问题解决的条件不很成熟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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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此，我希望，我们能直面因难，并且逐个克服困难。我也很愿意在今天的会议

上听到更多积极的意见，包括日本专家的意见。总之，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尽力，争取

在明年开始的新一届人大常委会任期中，让这部法规出台。




